附件4

在职证明

兹证明，XXX，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，于XX年X月X日由中共宝兴县委政法委员会聘用，担任宝兴县XX乡（镇）XX社区专职网格员一职。（任职时间为XX年X月X日至今）。

特此证明。

中共宝兴县委政法委员会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X月X日

